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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二屆第三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105年 7月 20日（三）上午 9時 30分 

地點：行政大學二樓大會議室(DA101)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一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序號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

1 

請視本校經費之狀況

頒發紀念獎牌或獎

狀，並可參考公務人

員服務獎章之服務年

數(10年、20年、30

年)進行分類，請研擬

可行之方案。 

整合本校「績優員工獎勵要

點」、「績優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獎

勵要點」，訂定本校「員工激勵

要點」並已簽准提送行政會議審

議，該草案要點第七點(請參閱

第 5頁)訂定頒發服務感謝狀之

規定。 

2 

請人事室協助通知新

進專案工作人員於報

到時繳交勞工一般體

格檢查表至學務處衛

教組｡ 

本室業於 105年 5月 17日函請

各單位要求新進專案工作人員

於報到時繳交勞工一般體格檢

查表。 

3 

對於依法無須繳交勞

工一般體格檢查之新

進員工，請人事室、

環科中心、學務處衛

教組討論評估繳交

「胸腔 X光檢查」文

件之可行性，以防杜

法定傳染病，維護校

園安全。 

環安中心業經提送 105年 04月

26日本校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

員會議修正通過「員工健康保護

及管理要點」並增列「工作期間

在六個月以內…須繳交胸部 X光

檢查報告」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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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員工動態： 

本校現職技工、工友 58人、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151人、專

案工作人員 331人，分派於各單位協助執行業務(含職務代理

人)，另有辦理留職停薪者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5名、專案工作人

員 4人。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如附件「勞資會議提案表」(請參閱第 3頁)。 

肆、 建議事項(臨時動議)： 

案由：建議將本校歷次勞資會議決議事項公告於網頁，供同仁查閱。 

      (提案人勞方代表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李旻璋) 

決議：本案請人事室進行規劃。 

伍、 散會：同日上午 10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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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勞資會議提案表 

編號 一 提案人 勞方代表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李旻璋 

案由  請同意實施四週及(或)八週彈性工時制度。 

說明 

為因應本校校務運作(如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為執行計劃工作進行輪班)

之需要，擬實施四週及(或)八週彈性工時制度，爰依據勞基法第 30條第 3

項及(或)同法第 30條之 1規定，提經本會議同意。 

建議 
請同意依據勞基法第 30條第 3項及(或)同法第 30條之 1規定，實施四週

及(或)八週彈性工時制度。 

人
事
室
回
應
說
明 

一、 參照勞委會 88.5.28 勞動 2字第 023941號函公告指定「大專校院」為

勞基法第30條之1適用行業，另勞委會92.3.31 勞動2字第0920018071 

號函公告「經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之 1 之行業」為勞基法第

30條第 3項指定行業，爰本校為勞基法第 30條第 3項及同法第 30條

之 1指定適用之行業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可實施四週及(或)八週彈性

工時制度。 

二、 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0條規定，如變更勞工正常工作時間、例假或

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應即公告周知。 

三、 本提案雖為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因業務需求提出實施彈性工時，為避

免其他有相同需求之單位重複提案，本室建議：本會如同意實施四週及

(或)八週彈性工時，建議同意之範圍適用於全校，惟具體實施之措施，

除因配合政府機關統一實施之調整上班外，悉應由實施彈性工時制度之

各單位視業務或計畫需要另案依據勞基法第 30條及(或)同法第 30條之

1規定，擬定變更勞工正常工作時間、例假或延長工作時間等彈性工時

措施專案簽奉核定後，即公告該單位全體同仁周知並依據實施之。 

決議   同意實施四週及(或)八週彈性工時，惟具體實施之措施，除因

配合政府機關統一實施之調整上班外，悉應由實施彈性工時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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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之各單位視業務或計畫需要另案依據勞基法第 30 條及(或)

同法第 30條之 1規定，擬定變更勞工正常工作時間、例假或延

長工作時間等彈性工時措施專案簽奉核定後，即公告該單位全

體同仁周知並依據實施之。 

 


